关于建立民乐县工业企业“保姆式”服务

工作机制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进一步树牢大抓工业、大干工业、大兴工业的工作导向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、回应企业关切，着力破解工业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难点问题，全力推动工业企业快速成长、发展壮大，助力全县工业经济提质增效、争先进位，现就“保姆式”服务工业企业建立如下工作机制。
一、总体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定不移实施强工业行动，立足“一屏四县”发展定位，聚焦企业生产经营、培育壮大、转型升级等核心需求，构建全程跟进、主动服务、闭环落实的“保姆式”服务机制，着力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，切实帮助企业纾困增效、提振发展信心，优化服务供给、激发发展活力，精准施策赋能、增强内生动力，以优质便捷服务护航企业稳步发展壮大，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工业力量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明确责任主体。严格落实“一企一保姆”要求，坚持选优配强原则，每户企业至少选派一名热心服务企业、熟悉涉企政策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人员作为企业“保姆”，原则上由责任单位副科级及以上领导职务人员兼任。企业“保姆”全面负责企业对接、政策传导、诉求解决等工作，精准推送惠企政策、全程跟踪政策落地，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发展诉求，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、赋能发展，确保包联企业享受同等标准、同等质量的服务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。企业“保姆”应牢固树立主动服务、靠前服务、上门服务意识，推动服务重心前移下沉，主动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对接，切实做到全领域覆盖、全流程跟进、全方位保障，变“企业上门跑”为“保姆主动问”，确保企业困难诉求第一时间响应、高效闭环解决。企业“保姆”要全面掌握企业生产经营、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，认真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并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和跟踪落实；积极做好惠企政策宣传解读，督促相关部门落实落细中央及省市县出台的扶持企业发展、税费减免、降本增效等各类政策措施；帮助企业解决原料、市场、融资、用工、用地、用能等方面的难题，支持企业发展壮大；帮助企业申报项目扶持，尽最大努力争取中央、省、市支持企业发展的项目资金，着力提升企业满意度和获得感。 

（三）严格考核问效。坚持“公平公正、实事求是、奖惩分明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季评价、年考核工作制度。县工信和商务局每季度末汇总梳理企业服务相关情况，及时报送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。县委办、县政府办、县工信商务局严格按照《民乐县工业企业“保姆式”服务评价实施办法》，每季度对各企业“保姆”工作落实情况及服务成效开展考评，对工作成效突出的企业“保姆”，在干部年度考核中优先推荐为“优秀”等次。对工作滞后的企业“保姆”，在干部年度考核中不得评为“优秀”等次，并在全县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。
三、保障措施 

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将落实工业企业“保姆”制度作为优化营商环境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，统筹整合资源，扎实有序推进，真正把服务企业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实效。县委办、县政府办、县工信和商务局要依据企业“保姆”服务工作情况，对服务成效予以公开晾晒和积极评价。各企业“保姆”要立足自身职能定位，在政策宣传、企业培育、要素保障等方面主动靠前、积极作为，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、便捷贴心的服务，以务实举措和真诚服务赢得企业认可，真正当好企业的知心人、暖心人、贴心人。

附件:

1、民乐县工业企业“保姆式”服务评价办法
2、民乐县工业企业“保姆式”服务成效评分表

3、2026年民乐县工业企业“保姆式”服务责任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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